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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股本

董事會欣然宣佈，法院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發出一項法令確認削減股本。削減

股本在該項法院法令之正式文本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後，方才有效。因削減股本而產生之貸方數額939,273,144.96港元已用作撇銷本公司於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產生之累計虧損938,308,422.76港元，而餘額964,722.20

港元已轉撥至本公司所建立之特殊資本儲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日之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寄發

給股東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建議註銷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份溢價賬之全部貸方（「削減股本」）。除另有指明者外，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上述公佈及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法院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發出一項法令確認削減股本（「法院

法令」）。削減股本在該項法院法令之正式文本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公司註冊

處處長登記後，方才有效。因削減股本而產生之貸方數額939,273,144.96港元已用作撇銷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產生之累計虧損938,308,422.76港元，而餘額

964,722.20港元已轉撥至本公司所建立之特殊資本儲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國通先生及王洪信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正武先生、

洪水坤先生、顧來雲先生及徐震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志強先生、徐耀華先生及勞

有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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